
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3年家政服务体
系建设和大众化早餐工程工作的通知

家政服务体系建设和早餐工程实施以来，各级商务主管部

门积极推进项目建设，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但是，部分地区还

存在项目管理薄弱、建设不规范、建设进度滞后等问题。为

做好 2013年家政服务体系建设和大众化早餐工程，根据《财

政部 商务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

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建[2013]4号）精神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健全机制，明确任务

（一）健全机制。加快家政服务体系建设和早餐等大众

化餐饮发展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国内贸易发展“十

二五”_规划的重要举措，是惠民生、扩就业、促消费的重点

工作。各地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履行行业管理职能。健全工作

机制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目标任务，完善工作方案，引导

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或机构担任项目实施主体，建立健全家

政服务体系和早餐等大众化餐饮服务体系，满足人民群众日

益增长的服务需求。

（二）明确任务。各地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，支持中心

城市家政服务网络中心完善功能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；培

育运作规范的大型龙头家政服务企业，通过专业化、标准化、

连锁化、信息化建设，实现规模化和品牌化发展；加强从业



人员培训，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；加强法制建设，健全家政

服务业标准体系；完善政策促进体系，配合有关部门完善和

落实家政服务业用地、投资、金融、税收、劳动关系等方面

的政策措施，为加快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；创新思路，探

索建立健全家政服务体系的新途径。

各地要根据早餐服务消费需求和大众化餐饮发展实际，

在中心城市开展早餐工程工作，重点支持大型餐饮企业建设

主食加工配送中心和固定门店式标准化早餐网点，形成布局

合理、经营规范、品种丰富、质量安全、价格合理的早餐供

应服务体系，满足居民早餐服务和大众化餐饮需求。

二、统筹规划，分步推进

（一）统筹规划。各地要认真落实《商务部关于“十二五”_

时期促进家庭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商服贸发[2011]455

号）和《商务部关于“十二五”期间促进餐饮业科学发展的指

导意见》（商服贸发[2011]438号），结合本地区家政服务业

和大众化餐饮业发展实际，制订发展规划，明确发展目标、

工作任务和重点，科学组织实施，着力解决家政服务和早餐

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。

（二）分步实施。各地要选择家政服务和早餐需求量较

大的中心城市开展建设，确保资金集中见效。可通过省级试

点方式分阶段、分批次组织实施。

三、完善制度，科学实施



（一）完善制度。各地要完善试点城市的项目管理制度，

明确各方责任，要着力完善工作流程、服务流程、安全评价

和绩效评价等制度。以制度保安全，以制度强管理，以制度

促效益。

（二）科学实施。各地要按照《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加强

家政服务体系建设和早餐示范工程项目管理的通知》（商办

服贸函[2012]761号），严格规范项目申报程序，认真组织招

投标或评审，精心选择专家参与评标或评审，鼓励事前引入

第三方机构进行资格审查工作，确保评选过程透明、结果公

正。招投标或评审结束后，要及时向社会公示结果。

四、加强监管，确保实效

（一）加强监管。各地要切实负起责任，严格管理，强

化监督，建立商务主管部门、行业协会、第三方中介机构共

同参与的检查组，建立项目督促检查和信息报送机制，督促

项目按时完成，及时了解掌握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。

（二）确保实效。各地要按照《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印

发中央财政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

建[2013]4号）的要求开展绩效评价。制订科学的绩效评价目

标、指标、标准和方法，建立常态化评价机制，并将评价结

果与下一年度资金分配挂钩。

五、认真总结，及时报送信息

各地要及时总结和分析项目实施中的问题和成效，包括

项目对行业规范化程度、市场竞争秩序、居民满意度、舆论



宣传等方面的影响，并于每季度末将有关情况报送至商务部

（服贸司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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